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残联[2009] 246号
关于印发《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修订）》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残疾人联合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疾人联合会，黑龙江农垦总局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残联开展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以来，尤其是制定下发《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残联函[ 2006]
83号）后，各地残联充分认识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做好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得到有效加强，取得明显成效，对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发[2008)7号）文件精神，对新形势下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保持连续性、加强分类指导和与时俱进的原    则，中国残联在总结规范化建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意见和建议，对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进行了适当修订。现将《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修订）》（简称《标准》）予以印发，同时，原残联函[2006]83号规定的标准不再执行，请按照新标准认真贯彻。

    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以县级为单位，整体推进。经过

自查，达到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要求的县（市、区）残联可以提出验收申请。自查工作应认真依照《标准》进行。凡是县（市、区）本级符合《标准》第1 -17条，90%的乡（镇、街道）符合《标准》第18-26条，80%的村（社区）符合《标准》第27 - 33条，可填写“基层残疾入组织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申请表”（见附件），逐级通过市级和省级残联验收，由省级残联于每年12月31日前报送至中国残联组联部，经中国残联采取一定形式检查验收合格，予以通报，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残联工作的依据之一。
附件：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申请表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三日
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修订）
 一、县（市、区）

    1．县（市、区）成立残疾人联合会，为当地正局级单位，计划单列，理事长专职，有相应的干部管理权限。人口3万以下的县（市、区）残联配备由党委、政府任命的专职理事长，机构单独挂牌，办公场所固定，有工作经费以及开展工作所必备的条件。

    2．县（市、区）残联要有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人员编制。人口3 -6万的县（市、区）残联机关编制不少于4人。

    3．县（市、区）残联依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实行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大会代表中残疾人及残疾人亲友应超过半数。

    4．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团，主席团委员中残疾人及残疾

人亲友应超过半数。

    5．主席团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主席由政府分管领导兼任，副主席由残联理事长、专门协会主席等担任。

    6．主席团推举残联理事长，由政府任命。

    7．理事长提名副理事长，经主席团通过，由政府任命。

    8．县（市、区）残联配有残疾人干部。

    9．县（市、区）残联成立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肢残人协

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10.各专门协会委员按残疾类别由本级残联主席团或代表大会中的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委员或代表和乡（镇、街道）、村（社区）残疾人工作骨干组成。
11.建立代表大会代表联系制度。县（市、区）残联代表大会的每位代表至少联系2个基层残疾人组织和5名残疾人，每年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本级残联主席团提交一份调研报告或工作建议。
12.制定残疾人专职委员管理办法。通过民主直选或招聘形式，公开、公平、公正选聘残疾人专职委员。建立考核、培训、激励、淘汰等机制，提高综合素质和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结合当地实际，落实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待遇补贴。

  13.建立残疾人专职委员基础信息数据库（档案），实行残疾人专职委员实名制管理，推行残疾人专职委员持证上岗。

  14.辖区内残疾人专职委员中的智力、精神残疾人亲属比例不超过20%。

  15.县（市、区）残联各项规章制度齐全，职责上墙。全县（市、区）残疾人基础数据准确，档案规范，统计列表上墙；为残疾人服务的各项措施具体翔实，服务项目上墙。

  16.县（市、区）残联有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综合服务设施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能满足残疾人需求的无障碍设施。

  17.综合服务设施具有满足残疾人基本需求的生活保障、劳动就业、康复、辅助器具、法律援助、文化体育活动等服务功能，并切实发挥实效。

二、乡（镇、街道）

    18．乡（镇、街道）成立残疾人联合会，规格与当地内设机构规格相同，有党委、政府任命的专（兼）职理事长、有明确工作职责和独立办公场所、有行政事业经费和日常办公设备。人口5千以下的有党委、政府任命的专（兼）职理事长，有机构牌子、办公场所及相应的工作经费。

  19.乡（镇、街道）残联至少选聘1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协助理事长开展工作；选聘2名及2名以上专职委员的，残疾人不少于1名。

  20.乡（镇、街道）残联依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实行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大会代表中残疾人及残疾人亲友应超过半数。

  21.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团，主席团委员中残疾人及残疾人亲友应超过半数。

  22.主席团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主席由政府分管领导兼任，副主席由残联理事长担任。

  23.主席团推举残联理事长，由政府任命。
24.建立代表大会代表联系制度；乡（镇、街道）残联代表大会的每位代表至少联系2个基层残疾人组织和5名残疾人，每年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本级残联主席团提交一份调研报告或工作建议。

  25.乡（镇、街道）残联有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完善服务机制；各项规章制度齐全，职责上墙；残疾人基础数据准确，档案规范，统计列表上墙；为残疾人服务的各项措施具体翔实，服务项目上墙。

  26．乡（镇、街道）残联有服务场所，服务场所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能满足残疾人基本需求的无障碍设施。

  三、村（社区）

  27.村（社区）成立残疾人协会。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有必备的工作条件和活动经费。至少选聘1名残疾人作为专职委员，协助残协主席开展工作。500人口以下的村（社区）可以与相邻的村（社区）联合选聘1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区域广阔、人员分散、无法联合选聘专职委员的村（社区），要有人负责残疾人工作。

  28.社区残协依照《社区残疾人协会工作规则（暂行）》(残联函[2003] 337号）选举产生残协主席、副主席、委员；村残协参照《社区残疾人协会工作规则（暂行）》选举产生残协主席、副主席、委员。

  29．村（社区）残协主席由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兼任。

         30.村残协副主席、委员中要有优秀残疾人或残疾人亲友。    
31.社区残协副主席、委员全部由优秀残疾人和残疾人亲友担任。       

         32.村（社区）残协各项规章制度齐全，职责上墙；全村（社区）残疾人基础数据准确，档案规范，统计列表上墙；为残疾人服务的各项措施具体可行，服务项目上墙。

33.村（社区）依托当地公共服务设施设立残疾人之家，为本村（社区）残疾人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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